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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單位 圖書館 

1.目的： 

本館與弘光科技大學圖書館為秉持資源共享理念，增進讀者借閱對方館藏之便利，以不影響雙

方讀者權益及雙方工作業務前提下，茲訂定本辦法以互換借書證方式，達到圖書資源的互惠共

享之目的。 

2.適用範圍： 

凡本院同仁均適用之。 

3.內容： 

3.1 本館及弘光科技大學圖書館互換借書證，分別於光田綜合醫院圖書館沙鹿院區 15 張、大甲院

區 10 張、弘光科技大學圖書館 5張，每張借書證可借 10 本書，借期 15 天。每本書每逾期一

天，罰款新台幣 5元，若圖書遺失則按弘光科技大學圖書館相關規定辦理，不得預約與續借。

3.1.1 由弘光科技大學圖書館主導簽署「弘光科技大學圖書資訊中心與光田醫療社團法人光田

綜合醫院圖書館 圖書互助協議書」，其有效期限為兩年，一式兩份，院方正本留存大甲

院區圖書館。 

3.2 本院員工可憑職員識別證至本館辦理借證手續，借取借書證需抵押證件換取，每張借書證借

期一個月，無人預約情況下，得續借一次。 

3.3 互借資料以滿足雙方讀者之需求為原則，惟屬下列情況之圖書資料不外借： 

3.3.1 新書展示期間者。 

3.3.2 非圖書資料(含期刊、報紙、視聽資料、地圖、電子檔資料等)。 

3.3.3 限館內閱覽資料，含參考工具書及珍善本：手稿、校史文獻、校友著作，及與紀念藏書

有關之文獻資料，以及教授指定參考書及特藏圖書…等。 

3.3.4 館藏單位限制外借之特殊資料。 

3.4 原館藏單位若有緊急催缺情況，讀者需配合提前歸還。 

3.5 持證期間若有違弘光科技大學圖書館借閱規則事宜，且有違反本院聲譽及其他讀者使用權益，

將停止辦理借證三個月。 

3.6 證件若有遺失，需速告知本館，並至本館辦理補發手續，借書證補發需繳交新台幣 100 元之

工本費，如有因借書證遺失，以致弘光科技大學圖書館蒙受損失，其損失責任由遺失借書證

者負責。 

3.7 借書證不能轉借非本院職員使用，違者經查獲，由弘光科技大學圖書館將證件沒收，並不再

辦理補發，申請者因違反本院員工之利益，故停止其辦理借證一年。 

3.8 逾期通知一律透過電子信箱通知，請同仁注意。 

4.流程圖： 

  4.1 借閱弘光閱覽證流程圖 

5.附件： 

5.1附件一：弘光科技大學圖書資訊中心與光田醫療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圖書館 圖書互助協議

書。 

5.2附件二：弘光科技大學館際合作借書證－流通紀錄。 

6. 本辦法呈上級主管核准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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